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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0-07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2016 年公司向深圳市天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聚

诚”） 提供财务资助 1,891.97 万元，2017 年公司向厦门源生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源生”）提供财务资助 6,200 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交易事

项进行追认。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单次财务资助金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提供财务

资助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公司因无法取得天聚诚及厦门源生最近一年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未能确定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是否超过 70%，

本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公司向天聚诚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2016年7月1日，公司与深圳市天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聚

诚”）签订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总医

院西北侧及金马花园用地旧改项目交由公司施工，合同价格为人民币19,328.20

万元。由于天聚诚在施工过程中资金周转需要，双方同日签订《业务支持协议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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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由公司向其提供人民币1,900万元临时支持（公司实际提供财务资助1,891.97

万元），期限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2017年3月，公司收回对天

聚诚的财务资助人民币1,4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天聚诚的财务资

助尚未收回的款项账面余额为491.97万元。 

2、公司向厦门源生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2017年4月11日，公司与厦门源生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厦门源生将其拥

有的厦门市地标性建筑厦门国际中心项目的商业及写字楼装修工程整体交由公

司施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8.56万平米，合同价格暂定为人民币7亿元。当时，

厦门国际中心项目土建已经封顶，玻璃幕墙已经完成90%左右，项目即将进入室

内装修施工阶段。由于厦门源生在施工过程中资金周转需要，2017年4月6日双方

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公司向其提供人民币6,200万元临时支持，期限为六个

月，自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年利率为10%。公司为厦门源生提供临

时支持时，双方同时约定由福建京朋水力发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京

朋”）和李柄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李柄江签订两份《股权质押合同》、

与福建省三明力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明”）签订一份《股权质押

合同》，约定李柄江、福建三明分别质押持有的福建京朋40%股权及派生权益、

10%股权及派生权益作为借款担保，并均在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

质登记手续。 

其后，厦门源生未能如期归还相关款项，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出起诉，并向法院申请查封厦门国际中

心项目用地（土地房屋登记卡号：厦地房证字第地 00011395号，地籍号

4000161610014）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冻结厦门源生的银行账户、冻结福

建京朋及李柄江对外持有的股权等财产。深圳中院已立案受理，并依公司申请裁

定轮候查封、（轮候）冻结厦门源生、福建京朋、李柄江名下的财产。 

2018年10月8日，深圳中院作出（2017）粤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① 厦门源生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偿还6,200万元本金及利

息、违约金（以6,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的标准从2017年4月12日起计至

2017年10月21日，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10月2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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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福建京朋、李柄江向对厦门源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代偿后，

有权向厦门源生追偿；③ 若厦门源生未能按上述判项履行还款义务，则公司可

对李柄江持有的福建京朋40%股权、福建三明持有的福建京朋10%股权行使质权，

并有权从处置质物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④ 案件受理费375,807.78元、财产保全

费5,000元、公告费520元，共计381,327.78元，由厦门源生负担380,165.13元，福

建京朋、李柄江、福建三明承担连带责任。 

2020年6月22日，厦门思明百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应小贷”）

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就厦门源生申请破产审

查（案号（2020）闽02破申182号）。2020年7月15日，厦门中院出具文书（案号

（2020）闽02破95号）。厦门源生进入破产重整阶段，管理人机构为北京盈科（厦

门）律师事务所，公司将及时向管理人机构申报债权。 

百应小贷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96.00 49.99% 

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15.00% 

厦门磐鸿贸易有限公司 4,044.00 10.11% 

厦门麒诚贸易有限公司 3,960.00 9.90% 

王佳琳 2,000.00 5.00% 

厦门维一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 5.00% 

厦门市盛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5.00% 

合计 40,000.00 100.00% 

因公司对处置质押股权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申请保全的财产市场价值

较高，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

月31日对该款项账面余额按照20%、30%、40%专项计提坏账准备，并在2017年

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年

度报告披露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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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天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市天聚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90514X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 6023 号耀华创建大厦

2702 

5、法定代表人： 

（1）时任法定代表人为齐天天； 

（2）截至本公告日，天聚诚的法定代表人为尹冕。 

6、成立日期：2002 年 04 月 23 日 

7、注册资本：800 万人民币 

8、实际控制人：齐建勇 

9、主营业务：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房地产投资；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 

10、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与天聚诚及

其实际控制人齐建勇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其他说明：除本次事项外，公司未向天聚诚提供其他财务资助。 

（二）厦门源生置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厦门源生置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68413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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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厦门思明区塔埔东路 167 号 9 层 902 单元 A 区 101 室 

5、法定代表人：吴全水 

6、成立日期：2011 年 03 月 11 日 

7、注册资本：150000.08 万元 

8、实际控制人： 

（1）厦门源生时任实际控制人为李柄江 

（2）厦门源生原股东经营不善，已于2017年末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对外转让

全部股权。截至本公告之日，厦门源生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星源城市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8,897.08 65.93% 

深圳市星源立升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51,103.00 34.07% 

合计 150,000.08 100.00% 

9、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房屋工程设计、房屋

拆除（不含爆破）、土石方工程（不含爆破）、建筑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室

内装修；冷气工程及管理安装；物业管理；受委托对合法设立的酒店进行管理（不

含餐饮，住宿）。 

10、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与厦门源生及其时任实际控制人李柄江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其他说明：除本次事项外，公司未向厦门源生提供其他财务资助。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是公司基于业务合作为厦门源生和天聚诚提

供的临时支持。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已采取多种手段，要求被资助方

尽早归还公司资金，保障公司利益。本次财务资助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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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基于业务合作为厦门源生和天聚诚提供财务资

助，目前公司采用协商、诉讼等方式积极追回财务资助相关款项。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已对本次财务资助款项账面余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追认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追认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

并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在发生和交易时，未能

及时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补充确认

财务资助事宜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意见。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追认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同时提请公司注

意，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和制度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认真并及时履行

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

金额为 8,091.97 万元，逾期未收回金额为 6,691.97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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